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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及科技基金指南》第二冊－  
一般支援計劃  

補充資料 (大學適用 ) 
 

引言  

1.1  大學在進行一般支援計劃的項目時，必須遵守

在《創新及科技基金指南》 (下稱 "指南 ")第二

冊內開列的所有規定及責任、在項目協議內列

舉的所有條款及條件，以及創新及科技署署長

就每個項目發出的所有指示及函件，惟就下述

特定事宜而言，大學必須遵守本補充資料第 2.1
至第 7.1 段所載規定。  

1 .2  此外，大學獲准把行政開支記在創新及科技基

金項目的帳目上。詳情請見本補充資料第 8.1
及 8.2 段。  

獨立帳戶及利息  –  指南第四章第 4.2 段  

2 .1  獲款機構必須在《銀行業條例》 (第 155 章 )下
註冊的持牌銀行開設獨立無風險有息銀行帳

戶 (項目銀行帳戶 )，專門處理每個項目的所有

收支。不過，大學獲豁免遵守有關規定，條件

如下：  

(a)  除在《銀行業條例》(第 155 章 )下註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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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牌 銀 行 開 設 的 無 風 險 有 息 銀 行 帳 戶

外，大學不得把任何項目撥款存於任何形

式的投資工具中；以及  

(b)  倘 項 目 款 項 與 大 學 其 他 基 金 存 放 在 一

起，大學必須由項目開始日起至向政府還

款日期間內，把結餘為正數的所有項目款

項歸納在大學其他基金當月的銀行帳戶

總 存 款 ( 只 包 括 定 期 存 款 及 儲 蓄 帳 戶 )
內，並公平地分攤由此所衍生的所有實際

利息收入以作為每個項目之利息收入，計

算公式如下：  

每 個 項 目 當 月 分 類 帳 平 均 正

餘額 (即期初餘額和期末餘額

的簡單平均數 )，並調整因應

不獲資助的開支、沒有記錄的

收 入 ( 如 有 的 話 ) 及 應 計 利 息

(須知第 1 及第 2 項 )  

大 學 其 他 基 金 存 於 銀 行 帳 戶

(只包括定期存款及儲蓄帳戶 )
當月的平均銀行結餘 (根據銀

行 結 單 ／ 銀 行 存 摺 載 列 的 數

字 )(須知第 2 項 )  

X

大學其他基金

當月銀行總存

款 ( 只 包 括 定

期存款及儲蓄

帳 戶 ) 所 衍 生

的實際利息收

入總額  

須知：  
(1) 如項目款項結餘為負數，大學不得把該結餘

的負利息計算在內。  
(2) 由 於 未 兌 現 支 票 的 金 額 應 已 轉 帳 至 往 來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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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因此未兌現支票的金額與往來帳戶的金

額互相對銷。另外，分母並不包括按比例劃

出的大學營運資金 (現金及往來帳戶 )，這是

基於假設所有項目款項的結餘是存於銀行帳

戶內 (只包括定期存款及儲蓄帳戶 )。  

報告規定  –  指南第四章第 4.4 段  

3 .1  大學可以以現金收付制會計基礎為每個項目

編製進度報告內之財務狀況及每年度已審核

財務報表，不過，整項目最後報告內的財務狀

況及最終已審核財務報表則必須以應計制會

計基礎編製。  

3 .2  各項目的整項目最後報告內的財務狀況及最

終已審核財務報表內所計算的行政開支 (請見

下文第 8.1 及 8.2 段 )，應以應收款項和應付款

項計算。  

要求更改資料  –  指南第五章第 5.1 段  

4 .1  就大學而言，如在原來核准項目預算的職員薪

金、機器設備及其他直接成本類別下累積轉入

／轉出 30%的款項，則無須事先獲得創新科技

署署長批准。不過，調動的數目及其原因必須

在提交創新科技署的有關進度報告內匯報。任

何超逾原來核准項目預算 30%以上的支出，必

須事先獲得創新科技署署長的書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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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調動事宜由下述基本規則規管：  

(a)  改動必須在整體核准項目的預算範圍內

(不包括利息收入 )；  

(b)  調動必須先在同一預算分項下進行；  

(c)  無須向基金申領額外撥款；  

(d)  改動並不涉及指南中所界定不獲資助的

支出；  

(e)  項目所需支付的所有費用純粹用於該項

目上；  

(f)  所作出的調動及其原因必須在有關的進

度報告及整項目的最後報告內匯報；  

(g)  如有需要，創新科技署及評審委員會會進

行項目巡視或檢查，以審核進度／整項目

之最後報告內的詳情；  

(h)  創新科技署保留權利，可規定大學向政府

退還使用不當的基金撥款及其衍生的利

息收入，包括無須事先獲得批准但從進度

／整項目之最後報告中顯示撥款使用不

當的項目；以及  

( i )  創新科技署署長擁有最終權力。倘涉及非

常嚴重的違規事項，創新科技署可能會終

止對有關項目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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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運作詳情闡述如下：  

 職員薪金  

4.3.1  就職員薪金而言：  

(a)  主要項目人員如有任何改動，大學仍須事

先申請批准，此舉為確保改動不會影響項

目小組的技術能力。主要項目人員名單必

須在項目獲得批准前，先獲創新科技署同

意。  

(b)  大學如把任何一個或多個超逾 50 萬元

(累積計算 )的新支出項目納入預算中，必

須事先獲得創新科技署批准；以及  

(c)  倘任何一個或多個新增／現有支出項目

出現超逾 50 萬元 (累積計算 )的預算改

動，必須事先獲得批准。  

 機器設備  

4.3.2  就機器設備而言：  

(a)  主要機器設備如有任何改動，大學仍須事

先申請批准，此舉為確保改動不會影響項

目的進行。主要機器設備必須在項目獲得

批准前，先獲創新科技署同意。每件價格

超逾 50 萬元的機器設備會自動歸入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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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設備之列；  

(b)  大學如把任何一個或多個超逾 50 萬元

(累積計算 )的新支出項目納入預算中，必

須事先獲得創新科技署批准；以及  

(c)  倘任何一個或多個新增／現有支出項目

出現超逾 50 萬元 (累積計算 )的預算改

動，必須事先獲得批准。  

4 .3.3  在機器設備項下的任何新置設備，必須是供項

目專用 (但可偶爾用於教育／培訓用途 )而購置

的研究發展設備。非專門機器設備 (如雜項設

備 )則不得納入預算內。  

 其他直接成本  

4.3.4  就其他直接成本而言：  

(a)  大學如把任何一個或多個超逾 10 萬元

( 累 積 計 算 ) 的 新 增 支 出 項 目 納 入 預 算

中，必須事先獲得創新科技署批准；以及  

(b)  倘任何一個或多個新增／現有支出項目

出現超逾 10 萬元 (累積計算 )的預算改

動，必須事先獲得批准。  

4 .3.5  在 這 個 預 算 類 別 下 的 支 出 項 必 須 屬 專 門 性

質，例如是供若干實驗使用的化學試劑。非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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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項目 (如雜項 )不能納入預算內。  

4 .3.6  顧問費用應歸入這個預算類別中。  

職員薪金  –  指南第五章第 5.2.3 段  

5 .1  研究助理或同等職級的大學職員可根據其以

全職或兼職身分參與項目的程度，由項目款項

支取薪金，惟大學必須保存一份有關職員為進

行項目所涉及的每月工作時間分配記錄。  

採購程序  –  指南第七章第 7.1 段  

6 .1  大學可選擇遵循其既定／現行的標準採購程

序。  

機器設備的擁有權  –  指南第七章第 7.3 段  

7 .1  每件價格超逾港幣 50 萬元的機器設備，其擁

有權將歸大學所有，但政府保留權利，在項目

完成或項目協議終止後兩年內可要求大學把

機器設備準備妥當，以供政府接收移走。  

行政開支  

8 .1  大學獲准在項目預算內加入行政開支為項目

成本的部分。可納入項目預算內的行政開支最

多可佔向創新及科技基金申請的撥款總額的

-  8  -  

15%。這些行政開支可用以支付的開支例子現

略舉如下：  

(a)  由獲款機構擁有的現有機器設備的租用

／使用時間費用。  

(b)  由獲款機構擁有的現有機器設備的保養

成本。  

(c)  折舊／攤銷或並不代表實際開支的預留

款項。  

(d)  一般辦公室及資訊科技設備。  

(e)  大廈設施 (包括辦事處、實驗室及辦公地

方等 )  －  差餉、租金、翻新，以及運作、

修理及保養開支。  

(f)  公用設施  －  電力、煤氣、水、電話及

傳真服務等的收費。  

(g)  一般行政及辦公室開支。  

(h)  與員工有關的費用  －  公積金手續費、

員工培訓及發展費用，以及員工設施。  

( i )  招聘員工的相關開支。  

( j )  獲款機構或其承辦商／代理商提供服務

的收費  －  會計服務、人事服務、採購

服務、圖書館服務、保安服務、清潔服務，

法律服務及中央和部門行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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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在大學提出要求及收到最終已審核財務

報表後，便會向大學發放行政開支。在創新及

科技基金就該項目撥款的限額下，發放上限為

已用於項目的基金款額 (即已發放的基金款額

減去項目財務報表剩餘的基金款額 (不包括利

息收入 ))的 15%。  

8 .2  由 於 行 政 開 支 已 涵 蓋 了 上 文 列 舉 的 相 關 開

支，因此這些開支不應納入項目預算及／或項

目財務報表中另行計算，亦不應另行記在相關

預算及／或財務報表上。  

 
 
 
創新科技署  
二零零七年十月  


